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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为认真落实国务院、省、市、区政府工作部署，以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为核心，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为抓手，持续改善

生态环境质量和优化营商环境，制定本行政检查计划。

一、开展大气领域行政检查

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市级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按照职责分工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

按照《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市级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按照职责分工开展涉噪声污染单位的行政检

查。

根据区域联防联控工作要求，开展重污染天气应对，市级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重点检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制定、

环保绩效评定、备案及相关措施落实情况。

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山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山东省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

省、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开展机动车、非道路移

动机械监督检查，开展加油站油气回收检查。

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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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贯彻落实〈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实施方案（2024—

2025 年）的通知》要求，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按

照职责分工开展重点碳排放企业和相关技术服务机构的行政检查。

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要求，

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按照职责分工对消耗臭氧层

物质的生产、销售、使用和进出口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二、开展水领域行政检查

按照《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要求，结合入河排污口排

查整治和监督管理中发现的问题，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派出

机构开展重点企业检查，重点检查是否规范设置入河排污口、废

水是否达标排放、在线监控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是否按要求开展

入河排污口自行监测和规范化建设等问题。

三、开展固体废物领域行政检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山东省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及《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山

东省 2024 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要

求，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对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收集、利用处置单位进行规范化检查。

四、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工作

根据《淄博市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工作方案》要求，

对纳入系统的调查对象开展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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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展土壤领域行政检查

开展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行政检查，重点检查隐患排查整

改、自行监测方案制定及实施等内容；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

其派出机构按照《关于加强全省土壤污染防治日常监管执法工作

的通知》要求，对本行政区域内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

复名录中企业地块开展行政检查。

六、开展核与辐射领域行政检查

按照《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

防护条例》《山东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要求，市级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开展核技术利用单位的监督检查。

七、开展自然保护地领域行政检查

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监管的指导意见》要

求，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开展日常监督及“绿盾”

重要生态空间强化监督工作，对本行政区域内自然保护地疑似生

态破坏问题点位开展行政检查，严格查处非法开矿、修路、筑坝、

建设、排放污染物等违法违规行为。

八、开展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行政检查

省、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开展机动车排放检

验机构监督检查，严厉打击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伪造检测数据、

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

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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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开展环评编制单位及编制人员现场

监督检查，落实失信记分制度，并及时向社会公开。

九、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行政检查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企业突发环境事件

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要求，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及其派出机构从环境应急管理和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两

大方面，检查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环境应急物资装备以及应急池、

厂内排水系统等工作要求落实情况，全面排查环境风险隐患，督

促指导企业及时治理问题隐患，着力提升企业突发环境事件事前

防范和应对处置能力。

十、开展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行政检查

按照《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实施方案》要求，对首次申请或

者因涉及改（扩）建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去向变化、排放口数

量增加而重新申请的排污许可证进行现场核查，视情况组织开展

联合现场核查。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要求，加强排污许可

证和执行报告管理，定期开展排污许可证质量核查、执行报告落

实情况的检查。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按照《生态

环境统计技术规范—排放统计》要求，对纳入环境统计范围企业

按比例开展现场复核，重点核查完整性、规范性、一致性、逻辑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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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开展固定污染源行政检查

按照《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实施方案》要求，市级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建立以排污许可证为主要依据的生态环境

日常执法监督工作体系，开展固定污染源“双随机、一公开”日

常监管，对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固定污染源开展清单式检查，重

点检查按证排污、自行监测、执行报告、信息公开等制度落实情

况，对已完成排污登记的固定污染源和其他固定污染源实施检查，

重点检查是否落实环评及批复要求，是否存在应登记未登记、登

记信息与实际不符等问题。

十二、开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行政检查

按照《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

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要求，市级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责任，采取“双随机、一

公开”方式，加强对行政区域内列入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建设项目“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的监管。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及其派出机构加强对生态环境部审批、省级审批和跨区域建设项

目“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的抽查，在生态环境部审批项目开工建

设后至投入生产或使用 1年内至少检查一次。

十三、开展矿井关闭情况行政检查

按照《山东省安全生产行政责任制规定》要求，市级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对行政区域内矿井企业开展行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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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是否存在破坏生态环境、污染严重、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等

问题，对存在以上问题的矿井关闭以及关闭是否到位情况进行监

督和指导。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行政区域内市级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矿井检查情况进行核查。

附件：2025 年度淄博市生态环境局临淄分局涉企行政检查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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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
序

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编制依据 目标任务

检查形

式
检查范围 检查内容

月度时间

安排
责任分工

1

对首次申

请和重新

申请排污

许可证的

排污单位

开展现场

核查

首次申请

和重新申

请排污许

可证的排

污单位

1.【行政法规】《排污许可管理条例》（2021

年 1 月国务院令第 736 号）第十条、第十二

条；

2.【部门规章】《排污许可管理办法》（2024

年 4 月生态环境部令第 32 号）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二条

结合实际 督导检查

当年首次申请

排污许可证、

重新申请排污

许可证的排污

单位

1.单位基本情况；2.申请材料与

现场建设是否相符等
1 月-12 月 总量科

2

对排污许

可证质量

现场复核

排污许可

证持证单

位

1.【行政法规】《排污许可管理条例》（2021

年 1 月国务院令第 736 号）第十条、第十二

条；

2.【部门规章】《排污许可管理办法》（2024

年 4 月生态环境部令第 32 号）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二条

结合实际 督导检查
排污许可证持

证单位

排污许可证是否规范；是否与实

际相符等
1 月-12 月 总量科

3

对生态环

境统计进

行现场复

核

纳入环境

统计范围

企业

《生态环境统计技术规范—排放统计》 23 家 督导检查
纳入环境统计

范围企业

生态环境统计年报填报情况；填

报数据是否属实等
1 月-12 月 总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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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编制依据 目标任务

检查形

式
检查范围 检查内容

月度时间

安排
责任分工

4

对涉大气

污染单位

的行政检

查

涉大气污

染单位

1.【法律】《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 年 9

月通过，2018 年 10 月修正）第五条、第二

十九条；

2.【地方性法规】《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2016 年 7 月通过，2018 年 11 月修正）

第五条；

3.【省政府规章】《山东省扬尘污染防治管

理办法》（2012 年 1 月省政府令第 248 号公

布，2018 年 1 月省政府令第 311 号修订）第

四条

结合监管

实际
日常检查

全区涉大气污

染单位

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

无组织排放管理、污染治理设施

运行等情况

6—12 月 大气科

5

对重点碳

排放企业

和相关技

术服务机

构的行政

检查

重点碳排

放企业和

相关技术

服务机构

【行政法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2024年 1月国务院令第775号）第十三条、

第十七条

结合监管

实际
日常检查

全区重点碳排

放企业和相关

技术服务机构

1.年度排放报告编制情况；2.制

作和送检情况；3.技术服务机构

及机构相关人员出具的年度排

放报告或者技术审核意见情况

6—12 月 大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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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编制依据 目标任务

检查形

式
检查范围 检查内容

月度时间

安排
责任分工

6

对涉消耗

臭氧层物

质企业的

行政检查

涉消耗臭

氧层物质

企业

1.【法律】《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 年 9

月通过，2018 年 10月修正）第八十五条；

2.【行政法规】《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

（2023 年 12 月国务院令第 770 号）第二十

四条

结合监管

实际
日常检查

全区涉消耗臭

氧层物质企业

1.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年度使

用许可备案的监管；2.对含消耗

臭氧层物质的制冷设备、制冷系

统或者灭火系统的维修、报废处

理，消耗臭氧层物质回收、再生

利用或者销毁等经营活动的单

位的检查；3.对消耗臭氧层物质

的年度销售许可备案的监督；4.

对涉消耗臭氧层物质企业的年

度生产、使用、进出口配额许可

情况进行行政检查

6—12 月 大气科

7

对涉噪声

污染单位

的行政检

查

涉噪声污

染单位

1.【法律】《噪声污染防治法》（2021 年

12 月通过）第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七十七

条、第七十八条；

2.【地方性法规】《山东省环境噪声污染防

治条例》（2003 年 11 月通过，2018 年 1 月

修正）第五条、第三十七条

结合监管

实际
日常检查

全区涉噪声污

染单位

1.工业企业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落实情况；2.噪声扰民问题整改

情况等

6—12 月 大气科

8

对设置入

河排污口

排污单位

的行政检

查

设置入河

排污口的

排污单位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1984 年 5 月通过，2017 年 6 月修正）第

三十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五条；

2.【部门规章】《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

（2024 年 10 月生态环境部令第 35 号）第二

十六条、第三十五条

5家 督导检查
设置入河排污

口的排污单位

1.是否规范设置入河排污口；2.

废水是否达标排放；3.在线监控

设施是否正常运行；4.是否按要

求开展入河排污口自行监测和

规范化建设等

1 月-12 月
水与土壤

环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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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编制依据 目标任务

检查形

式
检查范围 检查内容

月度时间

安排
责任分工

9

对土壤污

染重点监

管单位的

行政检查

土壤污染

重点监管

单位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8 年 8 月通过）第二十一条、第七十七

条

结合实际 督导检查

2025 年纳入

土壤污染重点

监管单位的企

业

土壤和地下水隐患排查和自行

监测等情况
1 月-12 月

水与土壤

环境科

10

对建设项

目的行政

检查

报批建设

项目环评

报告的建

设单位

1.【法律】《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 年

10 月通过，2018 年 12 月修正）第二十八条；

2.【行政法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1998 年 11 月国务院令第 253号，2017

年 7 月修订）第二十条

根据工作

部署开展

“双随

机、一公

开”监管

近 2 年部、省、

市审批的建设

项目

1.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执行

情况；

2.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情况

5-11 月 执法大队

11

对矿井企

业的行政

检查

矿井企业

【省政府规章】《山东省安全生产行政责任

制规定》（2022 年 2 月省政府令第 346号）

第二十条

根据工作

部署开展

“双随

机、一公

开”监管

矿井企业

是否存在破坏生态环境、污染严

重、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等问

题，对存在以上问题的矿井关闭

以及关闭是否到位情况进行监

督和指导

6-10 月 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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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编制依据 目标任务

检查形

式
检查范围 检查内容

月度时间

安排
责任分工

12

对固定污

染源的行

政检查

固定污染

源

1.【法律】《环境保护法》（1989 年 12 月通

过，2014 年 4 月修订）第二十四条：“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

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

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实施现场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

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2.【法律】《水污染防治法》（1984 年 5 月通

过，2017 年 6 月修正）第三十条：“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

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

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

映情况，提供必要资料。”第五十条：“向城

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应当符

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排放标准。城

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应当对城

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负责。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的出水水质和水量进行监督检查。”

根据工作

部署开展

“双随

机、一公

开”监管

已核发排污许

可证的固定污

染源

重点检查按证排污、自行监测、

执行报告、信息公开等制度落实

情况，对已完成排污登记的固定

污染源和其他固定污染源实施

检查，重点检查是否落实环评及

批复要求，是否存在应登记未登

记、登记信息与实际不符等问题

5-12 月 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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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编制依据 目标任务

检查形

式
检查范围 检查内容

月度时间

安排
责任分工

12

对固定污

染源的行

政检查

固定污染

源

3.【法律】《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 年 9 月

通过，2018 年 10 月修正）第二十九条：“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

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

权通过现场检查监测、自动监测、遥感监测、

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

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

的资料。实施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

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4.【法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2020 年修订）第二十六条“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

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有权对从事产

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

物等活动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

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并提

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场检查，可以采取现

场监测、采集样品、查阅或者复制与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相关的资料等措施。检查人

员进行现场检查，应当出示证件。对现场检

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应当保密。”

根据工作

部署开展

“双随

机、一公

开”监管

已核发排污许

可证的固定污

染源

重点检查按证排污、自行监测、

执行报告、信息公开等制度落实

情况，对已完成排污登记的固定

污染源和其他固定污染源实施

检查，重点检查是否落实环评及

批复要求，是否存在应登记未登

记、登记信息与实际不符等问题

5-12 月 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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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编制依据 目标任务

检查形

式
检查范围 检查内容

月度时间

安排
责任分工

12

对固定污

染源的行

政检查

固定污染

源

5. 【法律】《噪声污染防治法》（2021 年 12

月通过）第二十九条：“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和其他负有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有权对排放噪声的单位或者场所进行

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

供必要的资料，不得拒绝或者阻挠。实施检

查的部门、人员对现场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

密应当保密。”

6.【行政法规】《排污许可管理条例》（2021

年 1 月国务院令第 736 号）第二十五条“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排污许可的事

中事后监管，将排污许可执法检查纳入生态

环境执法年度计划，根据排污许可管理类

别、排污单位信用记录和生态环境管理需要

等因素，合理确定检查频次和检查方式。”

根据工作

部署开展

“双随

机、一公

开”监管

已核发排污许

可证的固定污

染源

重点检查按证排污、自行监测、

执行报告、信息公开等制度落实

情况，对已完成排污登记的固定

污染源和其他固定污染源实施

检查，重点检查是否落实环评及

批复要求，是否存在应登记未登

记、登记信息与实际不符等问题

5-12 月 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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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编制依据 目标任务

检查形

式
检查范围 检查内容

月度时间

安排
责任分工

12

对固定污

染源的行

政检查

固定污染

源

7.【地方性法规】《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

（1996 年 12 月通过，2018 年 11 月修订）

第二十一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有

关部门可以通过现场检查、自动监测、遥感

监测、无人机巡查、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

污单位进行监督检查。现场检查时,执法人

员可以采取勘察、询问、现场监测、采集样

品、查阅和复制有关资料等措施。被检查单

位应当配合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

的资料，不得拒绝、阻挠检查。”

8.【部门规章】《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

理办法》（2021 年 12 月生态环境部令第 24

号）第二十四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

露活动的监督检查，及时受理社会公众举

报，依法查处企业未按规定披露环境信息的

行为。”

根据工作

部署开展

“双随

机、一公

开”监管

已核发排污许

可证的固定污

染源

重点检查按证排污、自行监测、

执行报告、信息公开等制度落实

情况，对已完成排污登记的固定

污染源和其他固定污染源实施

检查，重点检查是否落实环评及

批复要求，是否存在应登记未登

记、登记信息与实际不符等问题

5-12 月 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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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编制依据 目标任务

检查形

式
检查范围 检查内容

月度时间

安排
责任分工

13

对自然保

护地内破

坏生态企

业的行政

检查

在本行政

区域内非

法开矿、修

路、筑坝、

建设等造

成生态破

坏的单位

《风景名胜区条例》有关内容

根据上级

推送问题

线索

日常检查

上级推送问题

线索以及日常

监管中发现的

问题线索

自然保护地内疑似生态破坏问

题进行现场核查

根据问题

线索产生

时间

固废科

14

对产生、收

集、利用、

处置工业

固体废物

的行政检

查

产生、收

集、利用、

处置工业

固体废物

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山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及《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山东省 2024

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方

案的通知》有关内容

根据实际

情况开展
日常检查

根据实际情况

开展

企业工业固废污染防治主体责

任落实情况
全年 固废科

15

对核技术

利用单位

的行政检

查

持有辐射

安全许可

证的核技

术利用单

位

1.【法律】《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 年

6 月通过）第十一条；

2.【行政法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和防护条例》（2005 年 9 月国务院令第

449号，2019 年 3 月修订）第三条第三款；

3.【部门规章】《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2011 年 4 月环境保

护部令第 18 号）第四条

98 家 日常检查
全区核技术利

用单位

1.许可证情况；2.法律法规制度

落实情况；3.国家核技术利用系

统信息情况；4.辐射安全与防护

设施运行情况；5.高风险移动源

在线监控系统；6.放射性同位素

及射线装置场所；7.废旧放射源

及“三废”处理情况

全年 固废科

16

化学物质

环境信息

调查工作

化学物质

涉及企业

《淄博市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工作

方案》

根据实际

情况开展
日常检查

根据实际情况

开展
数据填报真实性 全年 固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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